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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SYD01-2022-0018

虞政办发〔2022〕108 号

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上虞区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制度

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直有关部门和单位：

《上虞区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制度实施办法》已经区政

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 年 12 月 9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

— 2 —

上虞区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制度实施办法

为加强上虞区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管理，维护市容环境

卫生整洁，根据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、《浙江省

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和《绍兴市市容和环境卫生

管理规定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，结合本区实际，特制定本办

法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本办法适用于上虞区管辖区域内城市建成区、镇建成区

和区人民政府划定并公布的其他实行城市化管理的区域。

二、相关职责

（一）部门职责

区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管辖区域内市容

和环境卫生管理工作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

共同做好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的相关工作。同时，区市容环

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建立信息化

管理、协作配合、执法巡查、投诉举报受理等制度，及时发

现和查处违反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责任区管理办法的行为。

（二）属地职责

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开发区管理机构分别负责

本辖区内区人民政府确定的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工作，应当

制作并向本辖区内的责任人发放《上虞区市容环境卫生责任

区范围和责任要求告知书》（以下简称《告知书》），《告知

书》应当载明责任人、具体责任区范围以及相应的法律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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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内容。

（三）其他

1.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制度落实情况纳入区文明指数

测评内容。各级文明小区、文明单位、文明社区、文明村镇、

文明行业等精神文明创建项目的评选标准中，应当包含责任

区制度的实施情况。

2.有关协同实施本办法的行政管理部门、乡镇人民政

府、街道办事处应当通过多种形式，宣传责任区制度，增强

单位和个人参与市容环境卫生管理的意识。

3.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违反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办法、损

害市容环境卫生的行为，均有权劝阻或者投诉、举报。接受

投诉、举报的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调查处

理，并按照规定将处理意见答复投诉人、举报人。

三、具体细则

（一）责任区责任人的确定

1.聘请物业服务企业的住宅小区，由业主委托的物业服

务企业负责，未聘请物业服务企业的住宅小区，由社区居民

委员会负责；

2.商店、超市、集贸市场展览展销场馆、宾馆、饭店等

场所，由经营管理单位负责；

3.地铁站、机场、车站、码头、停车场、公交车始末站

点及其管理范围，由经营管理单位负责;

4.穿城铁路、城市隧道、城市高架道路，由管理单位负

责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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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城市范围内的河道、湖泊等水域，由管理单位负责;

6.建设工程的施工现场，由施工单位负责，尚未开工的

建设工程用地，由建设单位负责;

7.文化、体育、娱乐、游览等公共活动场地，由经营管

理单位负责;

8.机关、团体、部队、学校、医院以及其他企事业单位

的管理区域，由本单位负责。

9.道路、桥梁、人行地下通道、公共广场、公共厕所等

公共区域以及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公共区域，由市容环境卫

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属地政府负责。

（二）责任人履行的职责

责任人应将《告知书》放在其办公或者经营场所的醒目

位置公示，并保持整洁、完好。同时，责任人对在责任区内

发生的损害市容环境卫生的行为，应当予以劝阻、制止，并

可以要求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查处。责任人应当履行的具体职

责为：

1.保持市容整洁，无乱设摊、乱搭建、乱张贴、乱刻画、

乱停车、乱堆放、乱晾晒等行为；

2.保持环境清洁，地面无垃圾、粪便、污水、痰迹、废

弃物，清除积水、积雪、积冰；

3.按照规定设置环境卫生设施并保持整洁、完好；

4.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责任。

四、罚则

责任人未履行相关责任要求的，由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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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部门按照《绍兴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规定》的相关规定

责令责任人限期改正；逾期不改正的，对个人处五十元以上

二百元以下的罚款，对单位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

款。

五、管理监督

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、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

处、开发区管理机构以及其他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

员有下列行为之一，造成不良影响的，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

主管部门依法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，

依法给予行政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；给当

事人造成损失的，依法承担赔偿责任：

1.对应当受理的事项不予受理，或者应当制止和查处的

行为不予制止和查处的；

2.违反规定收费、处罚的；

3.殴打、辱骂当事人的；

4.故意损坏、擅自处置或者侵占当事人财物的；

5.其他玩忽职守、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的行为。

六、附则

（一）本实施办法由区府办负责解释，具体工作由区综

合执法局（区城市管理局）承担。

（二）本办法自 2023 年 1 月 9 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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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办，区政协办，区人武部，区法院，区检察

院。

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12 月 9 日印发


